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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许伟东

律师、柳燕华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就本次股东会的有关问题，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

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

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

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

一并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于此，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025年12月29日下午15:00，本次股东会在公司16楼会议室（深圳市光明区

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金新农大厦）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梁庆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股东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中国 深圳 福田区 深南大道 4011 号香港中旅大厦 22、23 楼,邮编：518048

23/F, China Travel Service Tower, 4011 Shennan Avenue,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电话（Tel.）：0755-83025555；传真（Fax.）：0755-83025068,83025058 网址（Website）：http//www.huashang.cn.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股份 250,949,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016％，均已得到有效授权。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直接投

票的股东共计129名，代表股份2,845,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6％。

据此，在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

股东共计131名，代表股份253,795,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51％，

均为截至2025年12月2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上述列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

东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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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本次议案进行了

投票表决，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场投票按照《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2名律师、2名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会议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

议。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签名。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53,218,217 99.7727% 517,820 0.2040% 59,000 0.0232%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518,710 81.3660% 517,820 16.7280% 59,000 1.9060%

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及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53,161,897 99.7505% 574,940 0.2265% 58,200 0.0229%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462,390 79.5466% 574,940 18.5732% 58,200 1.8801%

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53,221,097 99.7739% 515,740 0.2032% 58,200 0.0229%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521,590 81.4591% 515,740 16.6608% 58,200 1.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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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综合授信融资额度预计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 253,213,497 99.7709% 523,340 0.2062% 58,200 0.0229%
通过

中小投资者 2,513,990 81.2136% 523,340 16.9063% 58,200 1.8801%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出，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核查，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共 4 个议案，议案 3 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获

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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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无正文）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高 树 许伟东

经办律师：

柳燕华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